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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物權與不動產法規》
一、甲所有 A、B 地號兩筆毗鄰並均屬面臨相同道路之土地。其中 A 地號土地，經甲將其設定區分地

上權予乙；之後，甲未徵得乙同意又將 A 地號土地設定普通地上權予丙。若此，試問：於此情形

下，乙、丙 2 人之法律關係為何？請闡釋分析之。又，假設土地所在地之 T 縣政府現因公共工程

之必要，報經核准徵收 A、B 地號土地；則於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時，A 地號土地是否因前開

他項權利之設定，其宗地市價之影響因素應與 B 地號土地有差異？請依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

法規定說明之。（25 分） 

試題評析 
第一題之第(一)子題考點為民法第 841 條之 5，同一土地先設定區分地上權後得再設定其他用益物

權，惟不得妨礙先設定之物權。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民法物權講義》第一回，曾文田編撰，頁 84、85。 

答： 
(一)有關乙、丙 2 人之法律關係，乙先設定之區分地上權效力優先於丙之普通地上權：

1.按稱區分地上權者，謂以在他人土地上下之一定空間範圍內設定之地上權(民法第 841 條之 1)。即區分地

上權之客體限於「土地上下之一定空間範圍」，並非存在於土地之本體，亦稱為「空間權」，其與普通地上

權客體及於「土地之上下」尚有差異。因此，土地所有人設定區分地上權後，得再設定其他用益物權(如
地上權、農育權、不動產役權等)或出租他人使用。題示 A 地號土地所有人甲，先將土地為乙設定區分地

上權，之後再將土地為丙設定普通地上權，不須經乙同意。

2.依民法第 841 條之 5 規定，同一土地有區分地上權與以使用收益為目的之物權同時存在者，其後設定物權

之權利行使，不得妨礙先設定之物權。亦即先設定之物權效力，優先於後設定之物權。題示 A 地號土地

上，乙之區分地上權設定在先，丙之普通地上權設定在後，故乙先設定之區分地上權效力優先於丙之普通

地上權，丙不得妨礙乙之使用 A 地號土地。

(二)A 地號市價與 B 地號市價之影響因素無差異。其理由如下：

1.土地徵收補償市償之查估，係查估被徵收土地之市場正常交易價格。因此，A 地號土地與 B 地號土地皆查

估其正常價格。

2.A 地號土地與 B 地號土地皆查估其素地價格。因此，縱 A 地號土地上設定有區分地上權及普通地上權，

於查估時將他項權利視為不存在，而估計素地狀態下之地價。

二、試問：平均地權條例對於不動產（包含預售屋）交易，除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登錄以外，另定

有那些管制措施？請說明其內容。（25 分） 

試題評析 此題為時事題。依據民國 112 年 2 月 8 日修正公布之平均地權條例之增修條文作答。 

考點命中 
《土地法規論(第三版)》，高點文化出版，許文昌編著，頁 5-31 第一題及第二題，頁 5-36 第一題及

第二題。

答： 
(一)購屋預約單不得轉售於第三人：預售屋或新建成屋之購屋預約單（俗稱紅單），買受人不得轉售與第三人。

銷售預售屋或新建成屋者，不得同意或協助買受人將該書面契據轉售與第三人。

(二)預售屋或新建成屋買賣契約書不得轉售於第三人：預售屋或新建成屋買賣契約之買受人，於簽訂買賣契約後，

不得讓與或轉售買賣契約與第三人，並不得自行或委託刊登讓與或轉售廣告。但配偶、直系血親或二親等

內旁系血親間之讓與或轉售；或其他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得讓與或轉售之情形並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核准者，不在此限。銷售預售屋或新建成屋者，除前揭但書規定外，不得同意或協助買受人將買賣契約

讓與或轉售第三人，並不得接受委託刊登讓與或轉售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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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炒房行為之禁止：任何人不得有下列各款之行為： 
1.以電子通訊、網際網路、說明會或其他傳播方式散布不實資訊，影響不動產交易價格。 
2.與他人通謀或為虛偽交易，營造不動產交易活絡之表象。 
3.自行、以他人名義或集結多數人違規銷售、連續買入或加價轉售不動產，且明顯影響市場秩序或壟斷轉售

牟利。 
(四)私法人買受住宅應經許可：私法人買受供住宅使用之房屋，應檢具使用計畫，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但私法

人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免經許可之情形者，不在此限。前項許可之文件有效期限為一年。私法人取得前揭

房屋，於登記完畢後五年內不得辦理移轉、讓與或預告登記。但因強制執行、徵收、法院判決或其他法律

規定而移轉或讓與者，不在此限。 
 
三、農業用地移轉，依法應課徵土地增值稅之情形有那些？又，農業用地移轉應課徵土地增值稅時，

其計徵土地增值稅之原地價如何認定？試彙整土地稅法相關規定，詳細析述之。（25 分） 

試題評析 考農業用地課徵土地增值稅之情形，為歷年常出考古題。 

考點命中 《土地法規論(第三版)》，高點文化出版，許文昌編著，頁 7-70～7-71。 

 
答： 
(一)應課徵土地增值稅之情形： 

1.不課徵土地增值稅之土地承受人於其具有土地所有權之期間內，曾經有關機關查獲該土地未作農業使用且

未在有關機關所令期限內恢復作農業使用。 
2.雖在有關機關所令期限內已恢復作農業使用而再有未作農業使用情事時，於再移轉時應課徵土地增值稅。 
前項所定土地承受人有未作農業使用之情事，於配偶間相互贈與之情形，應合併計算。 

(二)課徵土地增值稅時之原地價認定： 
1.以八十八年七月一日之公告土地現值為原地價：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於土地稅法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一

月六日修正施行後第一次移轉，或依規定取得不課徵土地增值稅之土地後再移轉，依法應課徵土地增值稅

時，以該修正施行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原地價，計算漲價總數額，課徵土地增值稅。 
2.以該土地最近一次課徵土地增值稅時核定之申報移轉現值為原地價：土地稅法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一月六日

修正施行後，曾經課徵土地增值稅之農業用地再移轉，依法應課徵土地增值稅時，以該土地最近一次課徵

土地增值稅時核定之申報移轉現值為原地價，計算漲價總數額，課徵土地增值稅。 
 
四、依不動產估價師法第 9 條第 2 項規定，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以一處為限，不得設立分事務所。

試問：此項規定是否違反憲法第 15 條保障人民工作權之意旨？請依司法院釋字第 809 號解釋意

旨（含理由）闡明之。（25 分） 

試題評析 
此題考大法官會議解釋有關不動產估價師第 9 條第 2 項之規定。許文昌老師主編之《土地法規小法

典（元照書局出版）》有收錄該解釋（釋字第 809 號），並析論其理由。 

考點命中 《民法物權與不動產法規(第 21 版)》，高點文化出版，許文昌編著，頁 10-22 第十題。 

 
答： 
不動產估價師法第九條第二項規定：「前項事務所，以一處為限，不得設立分事務所。」司法院釋字第八○九號

解釋文指出：「尚未牴觸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與憲法第十五條保障人民工作權之意旨並無違背」。 
其理由如下： 
(一)憲法第十五條規定人民之工作權應予保障，人民有從事工作、選擇及執行職業之自由。按對職業自由之限制，

因其限制內容之差異，在憲法上有寬嚴不同之容許標準。關於從事工作之方法、時間、地點、內容等執行

職業自由之限制，立法者如係為追求公共利益，所採取限制手段與目的之達成間有合理關聯，即符合比例

原則之要求，而與憲法第十五條保障人民執行職業自由之意旨無違。 
(二)不動產估價師所從事之業務與公共利益及人民之財產有密切關係，與一般營利事業追求商業利潤有所不同，

國家非不得對其為相當之管制。是如管制之目的係為追求公共利益且手段與目的之達成間具有合理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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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與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無違。 
(三)鑑估標的價格之決定係不動產估價師之執行業務之核心，估定價格所形成過程則具體呈現於估價報告書，則

基於專門職業人員執行業務所具之專屬不可替代性，應親自執行並對其服務親負其責之特質，不動產估價

作業中，與鑑估標的價格之決定及估價報告書之製作有密切相關部分，均應由不動產估價師親自執行，以

確保不動產估價品質。 
(四)考量不動產估價師之執行業務並無地區之限制，為使不動產估價師之管理事權統一，並使估價師從事估價業

務之權責與名實相符，乃禁止不動產估價師設立分事務所，限制其等僅於一處設立事務所，以利管理並避

免借照執業，從而維護不動產估價品質，以保障委託人財產權益及不動產交易安全，並穩定金融市場秩序，

其目的係追求公共利益，洵屬正當。 
(五)不動產估價師僅能於一處開業設立事務所，使主管機關檢查不動產估價師業務之管理事權統一，得更有效進

行不動產估價師是否依法執行業務之檢查。 
(六)不動產估價作業須勘估標的狀態，其估價所需專業知識通常與估價標的所在之人文民情有密切關係，不動產

估價師設立分事務所，雖可能更便利其業務之執行，惟難免增加其為執行估價業務之便宜，而將受託之業

務違法交由他人執行之誘因，系爭規定禁止不動產估價師設立分事務所有助於減少上開誘因。是就避免不

動產估價師親自執行估價業務等違規行為而言，亦難無預防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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